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2010年

法律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为确保我院2010年法律硕士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根据校研究生院《关于做好201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精神，法学院将于4月6日开始组织法律硕士研究生复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复试人员分数基本要求
	  类别
	  总分
	  外语
	  政治
	 业务一
	业务二

	法律硕士
	   310
	   40
	   40
	   80
	  80


申请调剂到我校法律硕士的考生，除需满足以上分数要求外，总分及单科成绩均需达到法律硕士A区国家线。

二、复试对象
2010年我院拟录取法律硕士170名（含推荐免试生27名），包括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我院不再以邮寄等其它方式发复试通知单。参加复试第一批考生名单如下（不含推荐免试生、保返生）：
	序号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序号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1
	 104870000140231
	 刘正
	 33
	104870000140149 
	李洁

	2
	 104870000140031
	 盛晨
	34
	104870000140040 
	刘铭荦 

	3
	 104870000140064
	 马勇
	35
	104870000140156 
	王青

	4
	 104870000140239
	 王晨
	36
	104870000140295 
	周雪姣 

	5
	 104870000140067
	王娜
	37
	104870000140062 
	赵琼 

	6
	 104870000140203
	邹俊雅
	38
	104870000140065 
	孙英凤

	7
	 104870000140172
	 陈然
	39
	104870000140147 
	张露萍 

	8
	 104870000140256
	马瑜
	40
	104870000140196 
	谢莎 

	9
	 104870000140085
	王文明
	41
	104870000140195 
	谢宇飞

	10
	 104870000140124
	 马月阳
	42
	104870000140140 
	吴文波 

	11
	104870000140093
	夏琰
	 43
	104870000140108 
	何一乐 

	12
	104870000140261
	吴卫华
	 44
	104870000140003 
	李丹 

	13
	104870000140292
	康佳
	 45
	104870000140142 
	徐易新 

	14
	104870000140150
	甘文秘
	 46
	104870000140083 
	熊俊彦 

	15
	104870000140021
	张晓光 
	 47
	104870000140198 
	刘涛涛 

	16
	104870000140028
	李华
	 48
	104870000140129 
	马闻慧 

	17
	104870000140201
	冯美渊
	 49
	104870000140252 
	汪洋

	18
	104870000140225
	谢玲 
	 50
	104870000140050 
	李茂兴 

	19
	104870000140044
	李川川 
	 51
	104870000140047 
	苏文珍 

	20
	104870000140294
	陈蕊
	 52
	104870000140086 
	董斐斐 

	21
	104870000140121
	童艳红 
	 53
	104870000140022 
	漆海峰 

	22
	104870000140145
	朱琪 
	 54
	104870000140197 
	张千 

	23
	104870000140066 
	徐晓敏 
	 55
	104870000140216 
	罗宁 

	24
	104870000140005 
	王豪
	 56
	104870000140163 
	昌志高 

	25
	104870000140285 
	郭毅新 
	 57
	104870000140207 
	杨继业 

	26
	104870000140199 
	王磊 
	 58
	104870000140227 
	肖婷婷 

	27
	104870000140210 
	赵友凯 
	59
	104870000140161 
	周茜 

	28
	104870000140057 
	吴嘉
	60
	104870000140290 
	龙国龙 

	29
	104870000140217 
	黄丽花 
	61
	104870000140153 
	娄晶亮 

	30
	104870000140175 
	刘霁萱 
	 62
	104870000140071 
	曾宪未 

	31
	104870000140011 
	陈丽芬 
	 63
	104870000140289
	韩瑛 

	32
	104870000140053 
	王沅茂 
	  
	 
	 


   以上为第一批复试考生名单，第二批复试考生名单4月2日以后在华中大法律网（法学院网站）上公布。
三、攻读法律硕士的奖助办法

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均为自筹经费或委培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2010年起，法学院设立专业硕士学位奖学金，法律硕士一等奖学金资助3000元，二等奖学金资助2000元，资助比例50%，推荐免试生优先。

四、复试安排
（一）报到、复试时间及地点：

	学生类别
	复试安排
	法律硕士
	地点

	统考生
	复试考生报到、心理测试、体检
	4月5日全天
4月6日上午
	报到：东四楼116室
心理测试：东四楼法学图书馆

体检：校医院

	
	专业面试与外语测试*
	4月6日
14:00～结束
	见法学院

门前公告

	
	公示初录名单 
	4月7日

上午10:00以后
	

	
	录取考生签录取协议
	4月7日上午10：00~结束
	东四楼204室


说明：“*”专业面试与外语测试分开进行，学生可自由选择先进行外语测试或专业面试。

注：到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参加复试乘车路线：

武昌火车站：518路、593路公汽到关山口华中科技大学站下

汉口火车站：536路公汽到关山口华中科技大学站下

付家坡长途汽车站：518路、593路公汽到关山口华中科技大学站下
学校接待服务中心可提供住宿，费用自理，如需住宿请提前预订，电话：87540198

（二）报到所需材料

1、身份证原件；

2、准考证原件；
3、非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学历证书原件；
4、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入学时交验； 
5、写好本人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的信封2个。地址一定要准确，收件人要明确，字迹要清楚。在信封背面注明考生准考证编号及报考专业。 
（四）复试费用按照100元/人收取。

（五）体检（含推荐免试生）：

考生请于4月6日到校医院体检，体检无需空腹，体检费38元/人，费用自理。体检考生需要准备一寸近期免冠照片一张。体检后，由校医院统一将体检表交我院，请考生一定在体检表上填写“法学院”字样（法学院代码：403）。校外推免生须在当地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并将体检后的体检表寄至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科。未参加体检者和体检不合格者将不予录取。
（六）复试初录：

法律硕士录取名单4月7日上午10:00以后见法学院门前公告，公示1-2日，如有异议请于4月9日17：00前到东四楼117室提交申诉材料。

五、复试方式和内容 
（一）专业笔试（占复试总成绩的40%）

1）专业笔试见本细则附件1（复试报告）；

2）报到时将研究生复试报告原件（要求亲笔手写）交法学院法律硕士教育中心1份，余6份（手写后复印）复试时交给复试各评委老师手中。
（二）外语听说测试（占复试总成绩的20%）

外语听说测试，由学院按照专业学科和语种组织安排。测试分三部分：

1）主考教师就考生背景提问，考生作简要回答（约1分钟）；

2）考生听一段约2～3分钟的录音后，就相关内容陈述个人观点（约2分钟）；
3）主考教师针对考生的发言提问，双方进行交谈（约3分钟）。

（三）专业面试、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综合测试（占复试总成绩的40%）

考核要点：教育背景（本科就学情况）、毕业论文（应届生）、研究或业务工作情况（非应届）、思维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语言（口头、书面）及综合归纳能力、基础知识及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相关技能及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综合印象及相关业绩、基本政治态度及道德品质。每人大约25分钟。

（四）成绩算法

复试总成绩（100%）=专业笔试(40%) + 面试(40%) +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20%)

入学考试总成绩（100%）=初试总成绩/5 * 60% +复试总成绩* 40%
                                       法学院
                                   2010年3月22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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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201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复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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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法学院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010-3-22
填表注意事项

一、此报告须存入考生个人档案。

二、本表填写要求文句通顺、内容明确、字迹工整。

三、报告请按本文格式手写，纸张一律使用A4。 
1、 简要介绍个人经历和受教育背景（200字）。

2、 你选择报考法律硕士的理由（400字）。
3、 你被正式录取后，你主要的专业学习、发展计划（2000字）。

4、 谈谈你对本专业近两年来法学热点问题的看法。（1000字）？
五、你曾经获得过哪些奖项、证书？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复试报名时请与本报告一同提交有关证明原件）。

	研究生签字

复试教师签字

复试小组组长

院(系、所)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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